
― 1 ― 
 

关于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行为的提醒告诫书 

 

降低工商业企业用电成本是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

为进一步促进国家降低工商业电价优惠政策落实，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现就规范转供电环

节收费行为提醒告诫如下： 

一、严格执行电价政策 

2018—2019 年，根据国家和省统一部署，我市分六次合计降低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 20%

（以 1-10 千伏为例，六次降价金额分别为每千瓦时 2.29 分、1.97 分、2.36 分、1.57 分、

3.1 分和 4.39 分，累计降低每千瓦时 15.68 分）。今年以来，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自 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国家和省又出台了除高能耗行业以外的执行一般工

商业及其它电价、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电费，统一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 95%结算的扶持政

策。各转供电主体要严格按照应收转供电电费水平的 95%结算，将电网企业降低的电费空间

全部传导到终端用户，不得截留。现行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用电、大工业用电类别销售电价见

下表：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 容（需）量电价 

不满 1千
伏 

1-10千伏 
20-35千伏
以下 

35-110千
伏以下 

110千伏 
220千伏 
及以上 

最大需量
（元/千
瓦·月） 

变压器容
量（元/千伏
安·月） 

一般工商业及
其它用电 

0.6715 0.6465 0.6365 0.6215     

大工业用电 
 

0.6418 0.6358 0.6268 0.6118 0.5968 40 30 

二、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行为 

各转供电主体应按照《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苏发改

工价发〔2019〕396 号）规定的两种收费方式中的一种方式收取电费。一是按国家和省规定

的目录销售电价向终端用户收取电费，变压器和线路损耗通过租金、物业费、水电公摊等协

商解决；二是按照转供电主体电压等级目录销售电价顺加不超过 10%的变压器和线路损耗每

月（定期）向终端用户进行预收电费，年底（定期）按照实际损耗多退少补，并予以公示。 

共用设施设备运行产生的电费及公共照明等费用，转供电主体应单独列账，按照物业服

务合同约定的方式向全体业主分摊，并定期公布实际费用和分摊情况。分摊费用已计入物业

服务费成本的，不得重复收取。 

共用电力设施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费用、电工工资性支出、物业办公用电、停车场用电等

应纳入物业服务费、租金、停车管理费等开支范围，不得通过收取用电服务费名义向终端用

户重复收费。 

三、认真开展自查自纠 

各转供电主体应遵循公开、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规范转供电收费行为，严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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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转供电收费公示制度，公示实际损耗、公摊电费、电费清单等信息，接受终端用户和社会

的监督。各转供电主体应严格对照转供电环节收费政策，认真开展自查自纠自行整改，对自

查出不符合电价政策的收费行为，立即进行整改，多收费用及时退还终端用户，自查自纠工

作应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各转供电主体在落实政策方面遇到问题的，应及时向

当地发展改革委和供电企业咨询。 

四、明确转供电主体法律责任 

《价格法》规定，“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

措施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全市各转供电主体，

包括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写字楼产权人，及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经营管理单位等，

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不折不扣地将国家降电价政策红利传导至终端用户，不得截留，

不得在电费中加收其它费用。对拒不执行转供电环节收费政策的，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进行

查处，同时，建立相关主体信用档案和失信黑名单制度，将违规加价、不执行国家电价政策

等失信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对外公示。 

五、查处案例 

基本案情：2020年 3月，执法人员对某大厦的物业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该公

司在对入驻企业收取电费的过程中，未执行国家和江苏省有关转供电环节收费政策，擅自提

高电价标准至每千瓦时 0.89元，构成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价格违法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一条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执法机关责令该公司退还其在电费收取过程中的违法所得 462936.58元。在调查过程中，该公

司积极配合，并主动退还多收价款 462936.58元，实际退费 456995.24元，未完成退费 5941.34

元。 

处罚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法机关决定对该公司违法行为处理如下：1、没收违法所得

5941.34元；2、罚款人民币 5万元。罚没合计 55941.34元。 

如对转供电收费政策有疑问的，可拨打电话 12345咨询，如发现转供电主体存在违规行为

的，可拨打电话 12315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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